
正心中學 114 年國中教育會考陪考計畫 05.06 

一、 考試時間表： 
 

5 月 17 日（星期六） 5 月 18 日（星期日） 

上 
午 

8:20 ~ 8:30 考試說明 8:20 ~ 8:30 考試說明 

8:30 ~ 9:40 社    會 8:30 ~ 9:40 自    然 

 9:40 ~ 10:20 休    息  9:40 ~ 10:20 休    息 

10:20 ~ 10:30 考試說明 10:20 ~ 10:30 考試說明 

10:30 ~ 11:50 數    學 

10:30 ~ 11:30   英語（閱讀） 

11:30 ~ 12:00 休    息 

12:00 ~ 12:05 考試說明 

12:05 ~ 12:30   英語（聽力） 

下 
午 

13:40 ~ 13:50 考試說明 

 

13:50 ~ 15:00 國    文 

15:00 ~ 15:40 休    息 

15:40 ~ 15:50 考試說明 

15:50 ~ 16:40 寫作測驗 

二、 考場位置與出發時間：考場在斗六高中，7:00 分在本校升旗台前集合(雨備：正心堂)，7:15 分搭交通車出發； 

自行前往者 7:45分前抵達考場。               

三、 試場注意事項： 

  【試場規定】 

1、 准考證在考試期間，請同學依規定佩掛，若有遺失請立刻向導師報告，並向考區「試務辦公室」以身分  

證件及與報名表同式之 2 吋相片 1 張補辦。 

2、 准考證在考場休息區向導師領取，同學拿到准考證後務必妥善保管，並依規定佩掛。第二天准考證套子整 

   組不回收，贈送予同學。 

3、 考前須詳細閱讀准考證背面之試場規則。依准考證背面說明攜帶文具，如黑色 2B 鉛筆、橡皮擦、黑色墨 

   水的筆、修正液、修正帶、三角板、直尺、圓規。(應試數學科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) 

4、 考生可使用透明墊板，但不得有圖形或文字印刷於其上（廠牌標誌除外）。 

5、 除必要之文具、書本、手錶、薄外套及雨具外，勿攜帶太多現款及貴重物品，定時鬧鈴手錶請提早消音。 

  【一般事項】 

1、 考試當天須準時到校上下車，並依規定穿著”運動服”應考。 

2、 考試期間，午餐及休息均在考生休息區，未得導師同意，不得離開休息區。 

3、 第一天下午提供點心，請向導師領取，食用後必須注意垃圾之清理。 

4、 考生如身體不舒服，休息區有本校校護先做必要之處理，如情況嚴重，就近至洪揚醫院就醫。 

5、 同學請勿訂購飲料，以自備飲水為宜。休息區也有飲水機，請自備水瓶。 

6、 考試第一天到達考場後，先將個人物品放在考生休息區，隨導師去看試場後，才回休息區看書。12:30 

開始午間休息，儲備下午的戰力，請互相體恤，不得喧鬧。 

7、 每天考完試離開休息區之前，請先將個人座位及周邊之垃圾清除乾淨，椅子排放整齊。 

8、 考完試，由導師陪同搭車返校，若有家長親自前來須先行離開，務必向導師報告。 

9、 考生應考時不得飲食(喝水)、抽煙、嚼食口香糖等。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，迫切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 

   用藥物，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，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。 

10、 考試正式開始鐘聲響起，考生應於試題本封面處填入准考證末兩碼，並可開始動筆作答。 

11、 考試說明時段內，考生提前離場，經監試委員制止一次後仍不從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級分。 

12、 考生若因病、因故（如廁等）須暫時離開座位，須經監試委員同意及陪同下，始准離座。考生經治療或

處理後，如該節考試尚未結束時，仍可繼續考試，但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。 

13、 考試期間，考生隨身放置非應試用品，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，經監試委員發現者，五科記該科違規

2 點，寫作測驗扣一級分。非應試用品舉例如下： 

(1)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：如教科書、參考書、補習班文宣品、計算紙等。(2)具有傳輸、通訊、錄影、

照相、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：如行動電話、穿戴式裝置（如：智慧型手錶、智慧型手環等）、計

算機、電子辭典、多媒體播放器材（如：MP3 、MP4 等）、時鐘、鬧鐘、電子鐘、呼叫器、收音機等。 

14、 考試期間，放置於試場前後方之非應試用品發出聲響者，五科記該科違規 1 點，寫作測驗扣一級分。 

15、 應試數學科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，經監試委員發現者，數學科記違規 1 點。 

(以上 9-15項考場規則取自”雲林考區 114 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”) 


